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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公告/投标邀请书前附表
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

1.2 招标人 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1.3 招标代理机构 /

1.4 项目名称
上海振华重工-南通分公司-体感中心数

字化设备采购项目

1.5 项目编号 ZPMC(NT)-ZB2024-09-204

1.6 资金来源及比例 招标人，100%

1.7 评标方法
综合评估法

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

2.1 招标范围

此项目为南通分公司体感中心数字化设备采购的招

标。该项目招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、配套件、

制造、检测试验、安装调试、运输包装、人工、财

务、管理及服务等其他全部费用。（根据具体项目，

适当修改或调整）

2.2 交货期/工期 交货期/工期： 招标方下达订单45个自然日交货。

2.3
交货/施工地点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华路1号

2.4 质量标准/目标 以招标文件为准

2.5 质保期及质量保证金
质保期：壹年，

质量保证金：中标金额的3%。

2.6 付款方式

本项目无预付款，所有费用均以电子票据银行承兑方

式支付，项目完工检验合格后 90天内支付 97 %；余

款 3 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结束后支付。

2.7 包件信息

不分包件

本项目分 包件。

具体信息：包件1： ；

包件2： ；

......

3.1.3 具体业绩要求

无

有，要求：近3年内有类似相关成功有效业绩 1例

以上，有效业绩的定义：

①合同为同类型相关项目；

②提供该业绩合同的复印件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首

页、双方盖章页、总金额页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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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须提供该业绩合同的项目验收证明（如：业主证明

或完工证明、验收报告等）或该业绩

合同的所有收款凭证，以证明除验收、质保外其他阶

段付款均已支付，（该业绩合同的项目验收

证明或该业绩合同的所有收款凭证可二选一提供）；

3.1.7 行政许可资质要求
无

有，要求：

3.1.8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
无

有，要求：

3.1.10 其他要求
无

有，要求：

3.2 接受联合体投标 接受，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3.3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/

4.1 资格审查方式
资格预审

资格后审

4.3 资格审查资料中近年年份要求 2021年-2023年

5.1 报名截止时间 以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设置时间为准

6.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以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设置时间为准

7 联系方式

招标联系人：徐锐

电话：18014356667

技术联系人：陈双飞

电话：13962939566


